浑南区2024年财政总决算情况报告
2024年是财政工作承压极重的一年，面对前所未有的收支压力，全区在区委坚强领导下，在区人大依法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，以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和“振兴新突破、我要当先锋”专项行动为总引领，聚力实施“四大攻坚”，深化资源统筹调配，兜牢“三保”支撑底线，防范化解债务风险，为浑南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一、财政收入

按照浑南区经济指标统计及市考核要求，本决算收入包含自贸区收入。

（一）收入情况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0.6亿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.6%，增长38.2%，其中：税收收入73亿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5%，增长7.1%；非税收入37.6亿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8.4%，增长216.9%。
政府性基金收入55.3亿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.5%，增长801.5%。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82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171.4%。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.3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78.1%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收入包含自贸区收入，如剔除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1.3亿元，增长39.5%，其中：税收收入63.8亿元，增长4.8%；非税收入37.5亿元，增长218.5%。
（二）各主要征收部门完成情况

浑南区税务局267,63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0.7%，同比增收42,379万元，增长18.8%；

高新区税务局370,25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75.6%，同比减少13,082万元，下降3.4%；

自贸区税务局92,225万元, 完成预算的80.2%，同比增收19,073万元，增长26.1%。

财政部门完成376,069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.5%，同比增收257,416万元，增长216.9%。
（三）主要税种完成情况
1.增值税完成219,860万元，同比减收17,645万元，下降7.4%。

2.企业所得税完成155,580万元, 同比增收14,987万元，增长10.7%。

3.个人所得税完成40,171万元, 同比增收3,547万元，增长9.7%。

4.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29,635万元, 同比减收2,796万元，下降8.6%。

5.房产税完成61,089万元，同比增收4,476万元，增长7.9%。

6.印花税完成15,201万元，同比增收248万元，增长1.7%。

7.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36,253万元，同比增收4,326万元，增长13.5%。

8.土地增值税完成113,385万元, 同比增收56,354万元，增长98.8%。

9.车船税完成1,054万元，同比减收2,013万元，下降,65.6%。
10.耕地占用税完成4,157万元，同比减收2,135万元，下降33.9%。

11.契税完成52,974万元，同比减收10,734万元，下降16.8%。

12.环境保护税完成246万元，同比增收58万元，增长30.9%。

13.其他税收收入完成527万元，同比减收288万元，下降35.4%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收入包含自贸区收入，如剔除则：

1.增值税完成176,272万元，同比减收27,179万元，下降13.4%。

2.企业所得税完成145,139万元, 同比增收12,917万元，增长9.8%。

3.个人所得税完成32,575万元, 同比增收1,396万元，增长4.5%。

4.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24,601万元, 同比减收3,632万元，下降12.9%。

5.房产税完成49,513万元，同比增收4,609万元，增长10.3。

6.印花税完成12,805万元，同比减收249万元，下降1.9%。

7.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31,449万元，同比增收4,586万元，增长17.1%。

8.土地增值税完成109,641万元, 同比增收53,057万元，增长93.8%。

9.车船税完成958万元，同比减收1,571万元，下降40%。

10.耕地占用税完成4,157万元，同比减收2,135万元，下降33.9%。

11.契税完成50,045万元，同比减收12,239万元，下降19.6%。

12.环境保护税完成225万元，同比增收40万元，增长21.6%。

13.其他税收收入完成527万元，同比减收288万元，下降35.4%。

二、财政支出

按照财政体制相对独立的原则，本决算支出不含自贸区支出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,017,285万元，增长66.6%。主要支出项目的完成情况是：

1.教育支出84,253万元，增长14.9%，增量全部用于夯实九年义务教育和增加在编教师等方面。
2.科学技术支出161,296万元，增长162.9%，增量主要用于浑南科技城建设相关支出。
3.农林水支出32,269万元，增长0.4%。

4.卫生健康支出23,349万元，下降36.6%。主要是去年疫情防控支出较大等原因。

6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620万元，增长9.7%。主要用于对民政优抚对象、城市低保人员、农村低保人员、五保户、社区工作者经费支出等方面。
7.公共安全支出17092万元，增长8.6%。增量主要用于金融法庭建设、检法办公环境更新等方面支出。
8.城乡社区支出273188万元，增长113.5%。增量主要用于城乡建设投入等方面支出。

9.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61719万元，增长411.6%。增量主要用于国有资产监管等相关支出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支出

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458,303万元，同比增长268.2%，主要支出项目的完成情况是：

1.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安排的支出259,437万元，同比增长507.9%；

2.债务付息支出74,739万元，同比下降7.7%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64万元，同比下降11.4%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支出

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2,673万元，同比增长12.8%。
三、平衡结果

根据上述财政收支完成情况，按照市对我区现行财政管理体制测算，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年11201万元，政府性基金结转下年50362万元，实现财政收支平衡。

四、2024年主要财政工作

2024年，受多种因素叠加持续影响，财政面临的困难形势有增无减。为此，我们紧紧围绕区委经济工作会议目标，聚焦资源转化和财政转型，打好全年抓收入的攻坚战、防风险的保卫战、促发展的大会战、保民生的持久战，出色完成收入财力“双过百亿”任务，政府债务等级“脱红”在望，圆满完成区人大三届三次会议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，为全区经济社会有序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保障。重点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统筹调配深挖财源，收入实现快速增长
穿透挖掘收入潜力。加大重点行业排查力度，协助房地产企业做好税收查、补、退各环节间税务筹划，增加地方级税收收入3.4亿元。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，落实财政收入目标化、项目化和清单化管理，重点税种、重点企业税收跟踪责任到人，增加兴远东汽车涉股分红所得税收入5.9亿元。非税收入和土地收入跟踪实现三级责任人穿透式调度，落实关键时期收入周计划、日调度机制，全年收入增幅分别是222.1%和1019.7%。
协税护税同向发力。注重加强部门之间沟通协调，打破信息壁垒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建立“区、部门、街道”三级协护税网络，制定协护税工作机制，对全区4万余户税源企业实现跟踪服务，以全覆盖方式拓展税源。推进税源排查专项行动，关注近年出让土地项目经营情况和税收情况，从财税角度促产业发展。推进异地纳税清理、指导街道引入税源，比对“五经普”市场主体与纳税主体信息，深入挖掘潜在税源。
资源整合盘活闲置。深入开展国有“三资”（资产、资源、资金）盘活专项行动，坚持向存量要增量，抢前评估谋划，编制盘活方案，通过出租出售闲置资产、退出转让国有股权、让渡特许经营权等市场化方式，最大限度提升资源效能，全年实现各类盘活收入30亿元。持续加大政府资源应收权益清缴力度，追缴入库以前年度人防易地建设费、污水处理费等非税收入5.2亿元。
（二）加力增效保障重点，助力经济向好发展
一是抢抓国家政策“窗口期”和重点项目“热点期”，加大向上资金争取力度。全年共争取上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30.3亿元，争取超长期国债和新增地债资金7.6亿元。二是支持科技创新驱动战略，投入科技城基础设施和地下管廊建设债券资金10亿元，保障浑南科技城核心启动区顺利开园。三是加大发展要素资金投入，拨付科技城土地要素资金13.5亿元，支持人才要素提升，兑现人才引进政策补贴4,785万元。四是支持优化营商环境，助力各领域服务平台建设，筹措资金清理偿还各类账款24.8亿元。
（三）坚守底线防范风险，债务等级“脱红”在望
存量债务化解取得重大突破。一是坚持久久为功，成功剥离沈抚示范区债务73.2亿元；二是剥离核销中下马地块土地整理债务等11.5亿元；三是成功增发地债23.3亿元置换白塔工业园土地整理、新南站管廊建设及应付工程款等债务。通过化解上述三项存量债务，每年减少利息支出4.1亿元。
债务动态监管机制持续见效。时刻关注国家银行利率变化，积极采取债务置换，全年完成8笔债务重组置换，综合年化利率由原来的4.7%压降至3.4%，协助两笔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利率由6.9%压降至5%，通过上述置换每年减少财政利息支出1.6亿元。
防范债务逾期风险管控有序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，筑牢债务风险“防火墙”。每季度初制定本季度偿债资金收支计划，精准到天，结合收入预判，科学规划支出节奏，多渠道筹集资金，积极争取上级支持，严防收支错配出现风险爆点。全年共偿还到期债务本息26.2亿元，未发生债务逾期。
（四）优先保障“三保”支出，公共服务稳步提高
支持教育资源有序扩充。全年教育支出8.6亿元，确保教育投入只增不减。投入1.3亿元，持续改善教学环境，支持7个新建学校开工建设。支持教师队伍建设，保障教育各阶段生均经费标准不下降。
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。城乡居民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134元提高至154元。调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惠及全区4760名退休人员。做好特殊人群兜底保障，拨付退役军人安置等优抚金4,430万元，拨付困难群众救助等资金2,940万元。
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有力。拨付基层医疗机构运转资金6,254万元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。拨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,225万元，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。实施生育关怀民生工程，拨付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5,410万元。
农业农村事业稳步发展。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投入资金2.7亿元，启动蒲河、满堂河、桃仙河等农村防涝体系改造工程。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，拨付耕地地力保护、农机补贴等资金2,806万元。支持农业种植发展，拨付大豆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资金860万元。
（五）守正创新升级管理，财政改革向深向实
全面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。制定《浑南区关于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的实施细则》，年初预算安排一般性支出4.98亿元，同比上年预算（6.51亿元）压减23.6%。坚持政府勤俭办事，严守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截至目前，全区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同比去年下降35%。
持续推进预算管理改革。以“大财政”理念指引全区全面深化“零基预算”改革，实行预算编制以零为起点，切实增强财政统筹平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积极落实中央直达资金政策，全年下达率100%，国家惠企利民直达资金发放率82.5%。
加强财政资金规范监管。全年共完成预算（拦标价）审核86项，审减率3.9%，结算审核366项，审减率8%。借助预算一体化管理平台对2023年度121个整体绩效和1060个项目绩效进行监控，实现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自评、绩效审核线上全覆盖。积极开展部门财务核查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，推动基层财务核算标准化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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